
 

 

 

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

晋政发〔2023〕21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废止30件省政府文件的决定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按照我省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工作部署,省政府对涉及营商环

境领域的以省政府、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进行了清理。

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、已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、调整对象已消

失、工作任务已完成或适用期已过的以下30件文件宣布失效废

止:

1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非煤矿山企业资源整合和有偿

使用工作的实施意见(晋政发〔2007〕47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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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

(晋政发〔2012〕13号)

3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

(晋政发〔2014〕9号)

4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涉煤收费清理规范工作方案的

通知(晋政发〔2014〕20号)

5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(2006

-2020年)调整方案的通知(晋政发〔2017〕40号)

6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意见

(晋政发〔2017〕62号)

7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山西省第三次土地调查的通知

(晋政发〔2018〕2号)

8.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

(晋政发〔2020〕16号)

9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与所办市场脱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(晋政办发

〔1995〕103号)

10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实做强煤炭主体企

业有关事项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0〕5号)

11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煤矿企业兼

并重组整合采矿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0〕66号)

12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建立和规范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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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(晋政办

发〔2011〕15号)

13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兼并重组整合煤

矿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1〕50号)

14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非煤矿产资源开发整合

工作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1〕77号)

15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汽车租赁管理办

法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2〕8号)

16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山西省终身教育工作的

意见(晋政办发〔2012〕67号)

17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

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(晋政办发

〔2015〕122号)

18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推进线上线下互

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(晋政办发

〔2016〕14号)

19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医改办等部门关于加强乡

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6〕104号)

20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推

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实施意见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6〕

105号)

21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和明确我省政府购买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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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区改造服务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责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6〕125

号)

22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深入实施“互联

网+流通”行动计划方案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6〕135号)

23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煤层气矿业权审批和监管的

实施意见(晋政办发〔2016〕139号)

24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批后监管进一步提

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7〕63号)

25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

划(2016-2020年)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7〕89号)

26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

接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(晋政办发〔2017〕127号)

27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市级政府耕地保

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18〕56号)

28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高危行业领域实施安

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20〕66号)

29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数字政府建设规

划(2020—2022年)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20〕79号)

30.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

工作方案的通知(晋政办发〔2023〕17号)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件清理工作,对本地区、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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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发布的文件进行定期清理,形成长效机制,不断优化营商环境,

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    

2023年12月29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5—

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


